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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各區招生委員會

南區
五專

中區
五專

委員學校：19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主辦

【嘉義以南(含臺東、澎湖及金門)】

委員學校：5所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主辦
委員學校：17所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主辦

【新竹以北(含宜蘭、花蓮)】苗栗、臺中、南投、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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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重要日程

項次 日程 項目

1 112年1月16日(星期一)起 ※ 簡章、報名表公告暨下載

2

國中集體通訊與個別網路報名：

112年6月21日(星期三)10:00起

112年6月30日(星期五)15:00止

完成網路資料輸入及繳費。

個別通訊報名：

112年6月21日(星期三)起

112年6月30日(星期五)止

完成繳費及報名資料繳寄。

※ 受理國中集體通訊、個別網路與個別通訊報名

報名資料請於112年6月30日(星期五)前寄出。

郵寄地址：(資料寄出以國內快捷郵件或限時掛號郵戳為憑)

812301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112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收)

國中集體報名網址：https://junior.nutc.edu.tw/U5_1/

個別網路報名網址：https://junior.nutc.edu.tw/U5_3/

3

國中集體與個別現場報名：

112年7月2日(星期日)起

112年7月3日(星期一)止

每日9:00~16:00完成報名及繳費

※ 受理國中集體與個別現場報名

報名地點：812301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行政大樓4樓

4 112年6月22日(星期四)12:00前 ※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

5 112年6月28日(星期三)12:00起
※ 開放免試生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手續，每日12:00及16:00更新資料。

網址：https://s5.nkuht.edu.tw/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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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重要日程

項次 日程 項目

6 112年7月3日(星期一)18:00止
※ 免試生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網址：https://s5.nkuht.edu.tw/

7 112年7月7日(星期五) ※ 各招生學校寄發聯合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8 112年7月7日(星期五)17:00前
※ 各招生學校網頁第一次公告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名單、時間及地點，

供免試生查看。

9 112年7月10日(星期一)17:00前
※ 免試生確認是否收到聯合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若未收到，請逕向各招生學校查詢。

10 112年7月11日(星期二)9:00~12:00 ※ 受理免試生複查申請

11 112年7月11日(星期二)17:00前
※ 各招生學校網頁第二次公告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名單、時間及地點，

供免試生查看。

12 112年7月12日(星期三)

※ 免試生應攜帶聯合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正本、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學歷(力)證件正本等相關資料，至各招生學校

辦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時間及地點以各招生學校通知為準。

13 112年7月17日(星期一)12:00止 ※ 錄取生放棄錄取資格截止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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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各區招生委員會

學校
代碼

招生學校 科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大陸長期
探親子女

原住民生 身障生
政府派外
人員子女

境外科技
人才子女

蒙藏生 僑生 退伍軍人

105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5 34 0 0 0 0 0 0 0 0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6 0 0 0 0 0 0 0 0

1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 10 1 1 1 1 1 1 1 1

202 南臺科技大學 4 22 0 0 0 0 0 0 0 0

204 嘉南藥理大學 9 36 0 0 0 0 0 0 0 0

207 輔英科技大學 3 22 3 0 5 5 5 5 5 5

211 正修科技大學 2 2 0 0 0 0 0 0 0 0

215 高苑科技大學 1 8 0 0 0 0 0 0 0 0

22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 10 0 0 0 0 0 0 0 0

232 美和科技大學 7 23 0 0 0 0 0 0 0 0

241 文藻外語大學 5 90 0 0 0 0 0 0 0 0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VIII~X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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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代碼

招生學校 科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
大陸長期
探親子女

原住民生 身障生
政府派外
人員子女

境外科技
人才子女

蒙藏生 僑生 退伍軍人

247 東方設計大學 2 5 0 0 0 0 0 0 0 0

5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3 53 0 0 0 0 0 0 0 0

50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2 8 0 0 0 0 0 0 0 0

60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2 134 3 10 10 10 10 10 10 10

60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6 48 0 0 0 0 0 0 0 0

60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 14 0 0 0 0 0 0 0 0

60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 44 0 0 0 0 0 0 0 0

61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 57 0 4 3 3 3 3 3 3

合計 86 626 7 15 19 19 19 19 19 19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各區招生委員會

※ 本表所列各校各科(組)別之招生名額，應以112年6月22日(星期四)12:00前公告之實際招生名額(含回流名額)為準。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VIII~X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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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分項目(積分上限)
主項目
積分上限

1. 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 (7分)

服務學習(7分)

日常生活表現(4分)

體適能(6分)

16

2. 技藝優良→技藝教育課程成績(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 3

3. 弱勢身分→低收、中低收、失業戶子女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

4. 均衡學習→學習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 6

5. 適性輔導→家長、導師、輔導教師於「生涯發展規劃書」勾選「五專」項目 3

6. 國中教育會考→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 (精熟3分、基礎2分、待加強1分) 15

7. 其他(招生學校自訂) → 採計自國中就學後至112年5月14日(含)前取得之證明文件為準 5

合 計 50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積分採計於國中就學期間至112年5月14日(含)前取得之積分為限！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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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多元學習表現：競賽 (上限7分)

分項目 積分採計原則

競賽

全國競賽(可參閱南區聯免簡章第73頁) 區域及縣(市)競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至第六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分 5分 4分 3分 3分 2分 1分

國際競賽—國際科技展覽及國際運動會(可參閱南區聯免簡章第72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7分 6分 5分

※ 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

※ 參賽者 4 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 競賽得獎應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12年5月14日(含)前取得為限。

※ 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項目以附錄七(簡章第72至73頁)所列之項目為限。

※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縣市政府主辦者為限，且獲獎證明落款人：縣(市)為限(市)長，直轄市為市長

或其所屬之一級機關首長。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1頁

13
建議檢附競賽得獎證明(獎狀)影本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多元學習表現：服務學習 (上限7分)

服務學習

學校服務表現

※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1分，同一

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1分採計。

※ 班級幹部除副班長、副社長，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服務學習時數
※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

社區服務滿4小時得1分。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1~12頁

日常生活
表現評量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懲相抵後

尚有1次大功
(含以上)

尚有1次小功
(含以上)

尚有1次嘉獎
(含以上)

無任何
獎懲處紀錄

4分 3分 2分 1分

※ 記功嘉獎累進原則： 3嘉獎折算為1小功，3小功折算為1大功。

※ 獎 懲 相 抵 原 則 ： 嘉獎(警告)累計3次，以1次小功(過)計；

小功(過)累計3次，以1次大功(過)計。

多元學習表現：日常生活表現評量(上限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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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

檢測項目

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瞬發力(立定跳遠)

心肺耐力(800/1600公尺跑走)

3項
達門檻標準者

2項
達門檻標準者

1項
達門檻標準者

持公立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
或體弱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6分 4分 2分 6分

※ 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之證明或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或持有公立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學生，考量學生

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益，比照3項達門檻標準者得6分。

※ 體適能檢測門檻之標準(即PR值25%)以上。請參考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

說明(https://www.fitness.org.tw)。

※ 體適能檢測成績採計體適能檢測護照或體適能檢測站成績，惟應擇一次檢測成績

完整使用。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多元學習表現：體適能(上限6分)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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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技藝優良(上限3分)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

達 90 分以上 80分以上未滿90分 60分以上未滿80分

3 分 2分 1分

※ 報名時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身分者採計2分，若免試生同時具備2種以上資格者僅得擇一計分。

※ 請於報名時檢附在報名期間內(112.6.21~112.7.3)有效之證明文件。

弱勢身分(上限2分)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2頁

16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應於國中就學期間至112年5月14日(含)前取得之積分為限！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均衡學習(上限6分)

※ 108學年度以後入學國民中學者，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科技等四學習

領域之七年級上、下學期、八年級上、下學期及九年級上學期等5學期成績。

※ 107學年度以前入學國民中學者，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等三學習

領域之七年級上、下學期、八年級上、下學期及九年級上學期等5學期成績。

※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每1項可採計學習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達60分以上得2分，

積分上限為6分。

均衡學習

3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 分以上 6分

2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 分以上 4分

1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 60 分以上 2分

※ 免試生繳交之積分證明文件中，科目名稱與採計學習領域名稱不同者，

不予採計。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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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輔導

依照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導師意見」、「輔導教師意見」三者意見

3者皆勾選五專者 任2者勾選五專者 任1者勾選五專者

3 分 2分 1分

※ 非應屆畢業之免試生，本項積分以3分計。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適性輔導(上限3分)

五專

五專

五專

3分

五專

五專

五專

1分

任
1
者

五專

五專

五專

2分

任
2
者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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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

採計科目
積分採計方式

精熟 A 基礎B 待加強C

國文 3分 2分 1分

英語 3分 2分 1分

數學 3分 2分 1分

自然 3分 2分 1分

社會 3分 2分 1分

※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採計以112年度取得之成績為準 。

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國中教育會考(上限15分)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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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項目與積分採計原則 主項目及分項目

其他(招生學校自訂) (上限5分)

※ 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24頁至42頁「附錄一、112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學各招生學校招生科(組)名額、積分採計項目與權重及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範 例

20

※全民英檢：

未通過初級複試者，請檢附初級初試通過之相關證明文件。

未通過中級複試者，請檢附中級初試通過之相關證明文件。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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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 國民中學非應屆畢業生 同等學力者

白色報名表

一般生及大陸長期探親子女

報名身分

黃色報名表

特種身分生
※若經本會審查不符合
特種身分生資格，
將改為一般生身分。

否

原
住
民
生

※具多重特種身分之免試生，

應選定一種特種身分報名，

且報名後不得更換報名身分。

身
障
生

政府
派外
人員
子女

境外
科技
人才
子女

蒙
藏
生

僑

生

退
伍
軍
人

報名資格

是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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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免試生報名作業費
50元 /人 x報名人數

(依報名免試生人數計算 )

國中集體報名費

一般生
(含特殊境遇家庭)

300元 /人

中低收入戶
120元 /人

低收入戶
0元 /人

失業戶子女
0元 /人

檢附報名期間內有效之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檢附報名期間內有效之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檢附報名期間內有效之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
失業給付證明文件」

各身分報名費繳交 國中學校自留作業費

應繳報名費

集體報名費繳交說明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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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製作免試生集體報名之電子檔

112年6月30日(星期五)15:00前，
將電子檔資料上傳至報名網站
https://junior.nutc.edu.tw/U5_1/

列印報名表件

報名表件以國內快捷或限時掛號
寄送(郵戳為憑)

01

02

03

04

表一：報名人數統計表 (繳費證明影本黏貼於此表)

表二：集體報名繳費清單

表三：集體免收報名費名冊

表四：報名學生名冊 (依招生學校排列)

表五：報名學生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列表

表六：報名資料袋封面 (每招生學校一張)

表七：報名招生學校資料檢核表

24

請務必使用今年度的

“國中學校集體報名匯入檔(Excel)”



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報名資料確認後可進行繳費單列印，
請點選「報名資料列印」→「繳費單、報名文件」

報名確認時間 繳費通知單 北區五專繳交資料 中區五專繳交資料 南區五專繳交資料 是否已繳費
報名費明細暨繳
費確認證明

2023/6/21下午04:37:12 列印繳費通知單 列印 列印 列印 未繳費 ---





報名資料列印

繳費單、報名文件

積分證明單

繳費後，會顯示已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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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112學年度全國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國中集體報名繳費明細

報名學校名稱：測試5

報名確認時間：2023/6/21 下午 05:18:06

報名人數統計資料

報名區 一般生 中低收入戶 失業戶子女 低收入戶 總計人數

北區 0 1 0 1 2

中區 1 1 0 0 2

南區 1 1 0 1 3

總計人數 2 3 0 2 7

收費標準 300 120 0 0

應繳金額小計 600 360 0 0 960

可領作業費
人數 金額

7 350

實繳報名費：610

銀行代碼：0040451(臺灣銀行城中分行)
戶 名：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繳費帳號：38510801780006
繳費金額：610

繳費相關注意事項

1.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300元整，中低收入戶子女每人新臺幣120元整。
2. 國中端作業費每人新臺幣50元整。
3. …………

1. 請持繳費通知單以臨櫃或

ATM轉帳方式完成繳費。

2. 影印繳費證明單隨報名資料

寄送本會。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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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一：報名人數統計表

(繳費證明影本黏貼於此表)

 報名人數統計

 實繳報名費金額

 繳費證明單黏貼

27

繳費證明影本黏貼於此



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二：集體報名繳費清單

※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300元整

※ 中低收入戶子女減免報名費60%，每人新臺幣12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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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三：集體免收報名費名冊

※ 低收入戶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得免繳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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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四：報名學生名冊 (依招生學校排列)

※ 每個招生學校一份報名學生名冊

30



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五：報名學生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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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六：報名資料袋封面

(每招生學校一張)

每招生學校一小袋

於規定時間內，親赴或郵寄至

本會報名

小袋

請使用A4信封袋，

將表六黏貼於封面！

每招生學校的報名

資料請分別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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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表七：報名招生學校資料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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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作業 集體報名作業應繳資料

報名信封封面

大袋(請分北、中、南區寄送)

將各招生學校報名資料袋(小袋)放入大袋

依報名招生學校順序(代碼105至610)放入

原則上一大袋，資料過多時不限

國中端承辦人勾稽檢核附件，各區分別郵寄

大袋
請將所有小袋放入
大袋裡寄送(務必
各區—北、中、南
分別郵寄)

34

報名資料請於112年6月30日(星期五)前寄出。
(資料寄出以國內快捷郵件或限時掛號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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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件填寫範例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請使用112學年度

競賽項目建議檢附得獎

證明(獎狀)影本以利查核 !

具弱勢身分者，請於報

名時檢附在報名期間內

(112.6.21~112.7.3)有效

之證明文件 !

檢附正本
且務必蓋學校戳章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4~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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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件填寫範例 一般生報名表正面(白色)

校名及代碼不符
時，以校名為準

填寫寄發「聯合免試入學現場
登記分發通知單」之收件地址

勾選是否報考112國中教育
會考，並填寫准考證號碼

請報名免試生
及家長(監護人)

務必簽章！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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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件填寫範例 一般生報名表反面(白色)

如有弱勢身分，
請擇一勾選

(1)浮貼繳費證明影本

◆國中集體報名免貼

(2)浮貼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影本
◆國中集體報名免貼

(3)浮貼弱勢身分證明影本

(4)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確認後，請加蓋學校戳章，

並浮貼於此

(5)大陸長期探親子女請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詳細資訊請參閱

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2頁)

注意

第(6)(7)(8)項：

可浮貼英文檢定成績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競賽得獎證明(獎狀)

影本等文件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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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件填寫範例 特種身分生報名表正面(黃色)

校名及代碼不符
時，以校名為準

填寫寄發「聯合免試入學現場
登記分發通知單」之收件地址

勾選是否報考112國中教育
會考，並填寫准考證號碼

請報名免試生
及家長(監護人)

務必簽章！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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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件填寫範例 特種身分生報名表反面(黃色)

(1)浮貼繳費證明影本

◆國中集體報名免貼

(2)浮貼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影本

◆國中集體報名免貼

(3)浮貼特種身分證明影本

◆原住民免附證明文件

(4)浮貼弱勢身分證明影本

(5)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確認後，請加蓋學校戳章，

並浮貼於此

注意

特種身分生
限擇一勾選

第(6)(7)(8)項：

可浮貼英文檢定成績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競賽得獎證明(獎狀)

影本等文件

詳細資訊請參閱南區五專聯免簡章第69頁

40



41



注意事項提醒

一般生(含大陸長期探親子女)請使用白色報名表，特種身分生則使用黃色報名表。

請使用112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表，且免試生及家長(監護人)務必簽名。

報名招生學校名稱與代碼填寫務必填寫正確，若校名及代碼不一致時，則以學校

名稱為準。

報名表上通訊地址請填寫清楚，因「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通知單」將依通訊地址寄送，所以務必確實填寫。

免試生僅得就國中學校集體報名或個別報名擇一辦理。若有重複報名一律以國中

集體報名資料為準，且不辦理退費。

具弱勢身分免試生請於報名時檢附在報名期間內(112.6.21~112.7.3)有效之證明文件。

報名南區招生學校，請將報名資料寄至「812301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112學

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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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注意事項提醒

免試生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事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

證明文件或積分證明單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採計。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

明文件亦不退還。

五專各項積分採計於國中在學期間至112年5月14日(星期六)(含)前取得之積分為限。

請使用1 1 2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積分證明單須加蓋國中學校單位戳章，並檢附正本。

參加本招生管道前，若已錄取報到其他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且未依該簡章規定聲

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本次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凡報名本次五專聯合免

試入學招生經錄取報到且未於簡章規定期限內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再參加當

學年度其後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各項招生入學(含續招)，違者取消其聯合免試入學

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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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製作免試生集體報名之電子檔，請務必使用今年度的國中學校集體報名匯入檔(Excel)。13.




